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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公司管理部【2016】第 218 号关注函 

的复函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下发了《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21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关注函要求“请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说明，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情形下，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否需要对上述两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和决议效力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如需要，相关决议的生效日如何确定。”

现本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8月 1日公告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中披露了三种效力待定的表决结果，同时表示“在监管部门就京基集团涉嫌

违法违规的行为作出明确结论，及对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

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作出效力认定之前，公司 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将如实记录各与会股东的表决结果，待监管部门作出明确认定后，

依据监管部门的结论认定前述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并遵照生效决议执行相关决

议内容。” 

鉴于：其一，目前监管部门尚未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作

出明确结论，也未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

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作出效力认定；其二，2015年 11月 26

日的董事会决议与本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不相关。故本公司董事会

认为，目前不需要对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和决议效力进行调整

和认定。 

二、此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5年 11月 26日董事会决议的提议和授权，

已就林志、陈木兰、林举周、郑裕朋、 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敏、邱洞明、杨开金、凌建兴、刘彬彬、京基集团、王东河共 15 名被告人违法

增持公司股票事宜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5)粤高法民

二初字第 36 号）]，京基集团所持股票是否可以行使表决权是该案需要审理的

事项之一，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